
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终止对日韩铜版纸反倾销措施

2014年8月4日，商务部发布2014年第48号公告，

即关于对原产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铜版纸实施反倾销措

施终止的公告。具体如下：

2009年 8月4日，商务部发布年度第54号公告，

决定自2009 年 8月5日起，继续按照 2003年第 35号

公告、2007年第29号公告和2008年第73号公告，对

原产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铜版纸实施反倾销措施，实

施期限为５年。

2014年1月27日，商务部发布年度第2号公告，宣

布上述反倾销措施将于2014年8月4日到期。自该公告

发布之日起，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

或有关组织可在该反倾销措施到期日60天前，以书面形

式向商务部提出期终复审申请。

在公告规定的时限内，铜版纸国内产业未提出期终

复审申请，商务部亦决定不主动发起期终复审调查。鉴

此，自 2014年8月5日起，对原产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

铜版纸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终止实施。

( 商务部网 )

河南省政府要求2014年淘汰造纸落后产能12万t

2014年7月24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2014年

河南省节能减排工作安排》( 以下简称《安排》)。根据

《安排》，确保2014年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

放量均降低1.5％，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4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133.39万 t、

13.94万 t、124.15万 t 和142.47万 t，分别比2013年削减

1.5％、3.3％、1％和9％。

《安排》指出，要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盲目

扩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同时，

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其中，要求全年淘汰造纸落

后产能12万 t，在工业节能减排行动计划中，开展能效

对标活动，再建设一批工业企业能源管控中心，大幅度

提高电力、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石化、化工、

建材、造纸等行业能源效率。力争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单

位增加值能耗降低6％。

（河南省人民政府网）

5家造纸企业荣登《财富》中国上市公司500强榜单

本刊讯  2014年7月14日，《财富》发布2014年中国

上市公司500强排行榜。本排行榜覆盖范围包括在中国

境内外上市的所有中国公司，所依据数据为上市公司在

各证券交易所正式披露信息。造纸行业有5家企业荣登

榜单，其具体排名、收入等情况见下表。

入围“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的造纸企业

2014年排名 2013年排名 公司名称(中文) 收入/亿元 利润/亿元 城市

191 164 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 287.27 18.75 香港

244 223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3.89 7.11 寿光市

289 282 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66.57 29.26 香港

400 374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108.95 2.85 兖州市

444 409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97.57 0.65 东营市

industry development
行业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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